第3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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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合同期满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剩余价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文化馆赶大集项目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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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财务司《关于做好2025年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安徽省文化馆开展2025年“赶大集”项目工作。建设内容有：建设与运营赶大集专区，举办云上文采会活动，上线发布供需机构信息、产品和需求信息，同步组织走播带看、好物推介、图片直播等线上活动，开展文采会相关专题研究、人员培训；推介文创产品，支持不少于10个资源突出、条件成熟的文化馆或文化机构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安徽公共文化云“赶大集”板块开设店铺并运营，上线不少于100个特色文创产品，做好平台入驻、艺术普及类文创产品开发、业务骨干培养培训等工作。
三、服务需求
（一）文采会
1.支持范围
以促进我省各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需有效对接为目标，遴选全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优质资源（包括供需双方机构信息、产品及服务信息、供需交易信息等），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区域性及地方性文采会活动，并汇总到安徽公共文化云“赶大集”专区及国家公共文化云“汇文采”板块。
2.建设标准
（1）遴选产品和服务，采集供需信息
遴选本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优质资源，重点推出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示范区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内容。对供需双方机构信息、产品及服务信息、供需交易信息等，进行采集、加工、审核、更新、维护。
①品类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资源所涵盖行业及产品品类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1
	文化内容
	文艺演出、艺术导赏、展览展示、特色活动、志愿服务、基层活动、文化交流、内部培训、文化传承、文化扶贫、公益活动

	2
	科技融合
	新媒体应用、人工智能、智慧旅游、平台软件

	3
	设施运营
	空间设计、委托管理、设施委托

	4
	旅游服务(公共服务)
	智慧景区、智慧软件、智慧硬件、服务监管

	5
	决策咨询
	政策咨询、活动策划、文旅培训、第三方绩效评价

	6
	文创产品
	数字资源、艺术培训、非遗产品、其他文创产品

	7
	其他
	与公共文化和旅游行业相关的其他外延领域


②机构信息
供应方：机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地址、机构标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业务简介等；参展信息，包括线上展区、服务对象、展示方案等。
需求方：机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地址、机构标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业务简介等；参展信息，包括采购意向、机构展示视频等。
③产品信息
产品基本信息，包括产品或服务名称、展示图片、宣传视频、文字介绍等；销售信息包括联系方式、报价、支付方式等。
（2）举办区域性及地方性文采会
支持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区域性及地方性文采会，参加全国性文采会展览展示和“云上文采会”，注册参会、发布产品和服务信息、需求信息、登记采购意向，开展文采会相关专题研究等，并同步组织走播带看、好物推介、图片直播等线上活动。
（3）日常维护“赶大集”专区
建设与运营安徽公共文化云“赶大集”专区，对发布信息进行动态更新。在文采会举办期间，推出举办供应方机构及产品路演活动，拍摄制作对有关活动、供需机构以及产品服务的宣传视频、产品推荐海报等。
3.成果提交
按照发展中心要求，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汇文采”板块完成数据录入和日常维护。将开展专题研究和人员培训情况及时同步提交到公共文化云项目跟踪管理系统。
（二）文创店铺与产品
开展我省赶大集专区建设与运营，重点推介文创产品，促进艺术普及文创消费。
1.支持范围
支持不少于10个资源突出、条件成熟的文化馆或文化机构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安徽公共文化云“赶大集”板块开设店铺并运营，上线不少于100个特色文创产品，做好平台入驻、艺术普及类文创产品开发、业务骨干培养培训等工作。
2.建设标准
支持各地在安徽公共文化云“赶大集”板块开设店铺，在店铺内加载各类文创产品。支持文化馆、各类文化机构及个人根据自身文化资源的特点，挖掘文创要素，开展艺术普及文创开发，主要包括依托数字资源和实体馆藏开发的文创产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艺术普及培训的文创产品。在文创产品开发中，配合做好文创资源的确权工作，并根据“赶大集”相关工作需要，开展相关培训。
总计开设店铺不少于10个，加载文创产品不少于100种（已有产品或新开发产品均可），从业人员参与文创培训不少于50人/天。
3.成果提交
开设店铺：在安徽公共文化云注册机构用户，提交资质认证文件，填报开设店铺相关字段，完成线上店铺开设，同步至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安徽专区。
文创产品：填报文创产品相关字段，完成不少于100种产品加载。每种产品提交1份创意设计方案、1套产品图册及1份版权文件，同步至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安徽专区。
通过公共文化云项目跟踪管理系统或以网盘方式提交成果电子版，方案、版权文件等、培训证明材料须提交盖章扫描件。

四、报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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